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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债权人(什么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对债权人的效力如何？

债权人撤销权行使对债权人的效力 

对于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而言，其有权请求受益人或转得人返还其所受利益，行使
撤销权取得的利益复归于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作为全体一般债权人债权实现的保障
。就受领标的物而言，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无优先受偿权，但返还的财产或损害赔
偿金，与该债权人的债权适于抵销时，债权人可以主张撤销权，从而获得了事实上
的优先受偿权。在没有抵销场合，应该由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受
偿。这种场合，债权平等固然是一项原则，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实际履行顺序的问
题，如果依债务人任意履行而向代位债权人清偿，或者其他债权人没有及时主张债
权，通常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就会得到满足、实现债权，对此，其他债权人自不得
提出异议。如债务人未为任意履行，债权人如欲实现其债权，则必须依强制执行程
序进行。 

债权人将追回的财产并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中，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按比
例清偿。

债权人的债权人是否能行使撤销权？

根据债务人处分财产有偿与否,分为两种情况。债务人无偿处分其财产的,只须具备
客观要件即可行使撤销权。而债务人有偿处分其财产的,须同时具备客观要件和主观
要件,债权人才能行使撤销权。客观要件包括:(1)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
为,即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
。(2)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发生于债权有效成立之后。 债务
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若发生于债权有效成立之前,债权人当然不能撤销。同时,如果债
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是无效或可撤销的行为,也就不必由债权人申请撤销了。(3) 债
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有害于债权,即减少了作为债务人债务履行担保的一般财产从而
使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 对债务人有偿处分其财产情形,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还须
具备的主观要件,即债务人和财产处分受益人均具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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